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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中與科技大學合作 3＋2新五專模式專班」 

實施計畫 

 

113年 10月 11日臺教技(一)字第 1132302837號函實施 

113年 11月 12日臺教技 (一)字第 1132303210號函修正後實施 

115年 1月 21日臺教技 (一)字第 1152300194號函修正後實施 
 

一、 目標 

教育部因應技術型高中學生畢業普遍升學趨勢，為鼓勵學生重視專業技

術學習，促進人才與產業接軌，提升技職體系韌性，亦培養學生實務能

力，爰推動「技術型高中與技專校院合作辦理 3＋2新五專模式專班（以

下簡稱本專班）」實施計畫。 

二、 執行方式 

(一) 推動重點：本專班自 114學年度起試辦，由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

程（以下簡稱技高）及公私立技專校院（以下簡稱技專）依據學

校系科與區域產業特性合作議定開辦計畫，在技高必修課程不變

更之前提下，兩方共同規劃銜接性之技高選修課程及技專實作課

程，學生透過各群科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之扎實學習，奠定專業

能力之基礎；技專階段則加強實作與進階能力，並可媒合產業職

缺，幫助學生所學即所用，培養產業所需實務知識。 

(二) 申請條件： 

1. 由技高與技專合作辦理，並由技專提出申請。 

2. 如屬最近 1 學期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檢核結果為全校不通過或

列為專輔學校者，不得申請。 

(三) 招生對象：自 115 學年度起，未參與其他專班（如建教合作班）

之技高一年級本國學生可參與專班。 

(四) 招生名額：技專可申請內含或外加名額，每班至多 30名。技高招

生名額可多於技專招生名額，依各校實際招生需求規劃，惟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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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告知專班生，最終升讀技專之甄試名額上限為 30名。 

(五) 申辦領域：以農林漁牧工等重點領域產業及嚴重缺工產業為優先，

並鼓勵開辦政府提倡之核心產業，且本部得依產業界實際需求增

列辦理類科。 

(六) 開班模式： 

1. 專班包含下列模式： 

(1) 3(技高)＋2(二專)＋立即就業。 

(2) 3(技高)＋2(二專)＋2(就業並於二技進修部在職進修)。 

(3) 3(技高)＋2(二專)＋2(升讀二技日間部)。 

2. 專班生自技高畢業後至二專學習及訓練，完成二專學業後，授

予副學士學位，並投入職場；亦可規劃再銜接二技專班，讓專

班生在職進修或繼續升讀日二技。 

3. 為鼓勵技高及技專自高一開始完整規劃專班內容，落實 3+2新

五專育才精神，115學年度起將統一以「3+2」或「3+2+2」模

式申辦專班。 

4. 技專可採日二專/進二專搭配進二技/日二技方式辦理。無「二

專」或「二技」學制之學校，採獨立申設學制方式辦理，招生

名額則採外加名額辦理。 

5. 單一專班可由一所技專及多所技高合作辦理，考量技高預選

修課程規劃及實施可行性，每專班至多與三所技高合作。 

6. 技高甄選須注意事項： 

(1) 本專班不涉及國中畢業生參加之各項高級中等學校入學

管道。 

(2) 技高應於學生入學後再進行專班校內甄選，明訂校內甄選

條件，提供有意願者報名，並應於高一上學期完成甄選作

業。 

7. 技專招生須注意事項： 

(1) 技專採單獨招生管道甄選入學，且應將專班招生規定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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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核定後，始可辦理招生作業。 

(2) 技專須於招生簡章明訂單獨招生甄選入學條件，且不得以

學科為甄選唯一標準。 

8. 技專將開班計畫書函報教育部核定，並載明開辦系所、課程、

名額、師資、招生作業規劃（含甄選方式及項目）以及職場輔

導、職缺媒合機制及合作企業名單等項目。 

(七) 課程規劃： 

1. 技高端：由合作學校共構技高專業課程，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 技專教師至技高開設預修或選修課程： 

A. 由技專教師授課：部定課程及校定必修課程內容不變，

惟須依「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第 4點

第 1項第 3款規定，協調技專校院到校開設或核准學

生赴技專校院選修預修課程或選修課程。 

B. 技高學分可同時採計為技專學分：技高生每學年至多

得選修 4學分；其修習科目所得之成績及學分，依高

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規定辦理。後續依各技

專校院相關規定採計或抵免技專校院之學分。 

C. 納入技高課程計畫辦理：合作開設之預、選修課程應

納入學校課程計畫，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得採計技

高學分及成績。如採數位遠距教學實施者，依「高級

中等學校跨校選修或預修課程數位遠距教學實施要

點」辦理，其課程實施與學業成績評量方式、學分採

計、成績登錄及其他相關事項，由合作學校協議後定

之，且該科目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節數採即時互動方式

進行。另其課程需開設於每週 35節範疇，才可計入技

高正式成績及學分。 

(2) 技專開設預修課程： 

A. 由技專教師授課：依「高級職業學校學生預修技專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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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專業及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規定，由技專開設專業

課程、實習課程作為預修課程。讓通過技高甄選之專

班生赴技專修課。 

B. 可採計為二專學分：技高生每學年至多得選修 6學分；

其上課時數、學分數、評量及實習方式，依各技專教

學及實習等相關規定辦理。技高生預修技專專業及實

習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各技專發給學分證明。各技高

得採計為畢業學分，惟應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分採計

相關規定，且每學年最多採計 4學分。 

C. 授課方式及時間：技專得於學期中、週末假日或寒暑

假提供專業及實習課程供技高生預修，其開班得經雙

方協議採開設專班（全校每學期以 2班為限，第一學

期含暑假，第二學期含寒假，每班不得超過 50 人）、

遠距教學或其他方式辦理。預修前開課程須繳納學分

費，但本專班可由開班經費支應。 

2. 技專端：以「系」為單位招生，但於大學課程自主之原則下，

專班課程得以「院」為單位進行彈性設計。 

3. 技專開設進二技課程時，學生在職進修之職場工作時數得採

計為職場實習學分，惟採計科目與學分數及職場實習內容，應

具明顯相關性。 

(八) 配套措施： 

1. 媒合職缺：本專班應媒合企業提供正式職缺，協助學生就業，

企業得與學校共同規劃課程，視情況提供業師及設施設備，或

與技專進行產學合作，提供實習場域。 

2. 合作宣導：技高與技專得依開辦計畫共同赴國民中學進行宣

導，鼓勵國中畢業生參與。 

三、 注意事項 

(一) 本專班自 114學年度起試辦，參與學生應配合本計畫參與專班迄畢



5 

業為止。技高生如退出專班，回歸一般技高學生身分；技專生如因

不適應，經輔導後仍退出專班者，依規定予以退學。 

(二) 技高以現有編制班別及課程辦理，並可邀請技專師資協助開設預修

課程或選修課程；技專可導入企業業師授課，提供實作課程教學。 

(三) 審查程序分初審、複審二階段辦理；若申辦計畫為續辦班，得免辦

理複審。 

(四) 合作學校與合作企業應共同組成校級之委員會，委員會應定期召開

會議，研議課程規劃、專班甄選、升學銜接、權利義務、產學合作

及資源共享、合作宣導、學生輔導及就業等議題，並協調解決計畫

執行過程中遭遇之各項爭議問題。 

(五) 每一核定計畫案經費補助方式： 

1. 技專每校每班補助開班經費新臺幣三十萬元；115 學年度後核

定計畫案，屬於開設農林漁牧工等重點領域產業及嚴重缺工產

業班別者，補助新臺幣七十萬元。 

2. 技專執行補助經費之期程，為專班開辦第一年(技高一年級)至

專班生修滿修業年限止。 

3. 計畫案經費補助項目為業務費，補助項目內容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4. 技專應編列至少百分之十之配合款。但專班辦理成效良好，經

本部同意者，得免提列配合款。 

5. 計畫核定後，由本部撥付核定技專開班費；各校應依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核結。 

6. 基於行政流程簡化及實務執行需求，請各技專俟計畫核定後，

依教育部通知再行填寫補助經費需求表，並報部辦理後續事宜。 

(六) 本專班之銜接規劃，係為協助學生透過單招管道甄試入學升讀科大，

免用統測成績，學習專業技術同時減輕學生升學壓力，考量學生信

賴專班規劃，自技高階段參與專班後銜接合作科大就讀，爰開班學

校不得因升科大階段參與計畫人數流失，未達成班人數而影響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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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升學權益。因此本於計畫育才精神，本專班技高生如具升讀合

作科大意願且通過學校甄選，技專階段應賡續開辦專班，讓學生得

完成專班學業，以維專班生權益。 


